社團法人桃園市牙醫師公會105學年度子女獎學金申請辦法
1、 凡申請者務必檢附完整資料，始接受申請：申請書、105全學年度上、下學期成績單、國中以上附學生證影本正反面。
2、 本會獎學金核發辦法如下：
1. 國小組：學期成績評為「優等」」者或智育85分，體育75分，德育85分
以上者，每名獎學金伍佰元及獎狀乙只。
2. 國中組：學期成績智育80分，體育75分，德育80分以上者，每名獎學金
捌佰元及獎狀乙只。
3. 高中組（含五專一、二、三年級）：學業成績80分並無任何一科不及格，
體育70分，操性70分以上，每名獎學金壹仟元及獎狀乙只。
4. 大專組（含五專四、五年級）：學業成績75分並無任何一科不及格，體
育70分，操性70分以上，每名獎學金貳仟元及獎狀乙只。
5. 海外組：學期成績評為「B+」者，獎學金額比照國內辦法核發。
二、凡會員醫師之子女合乎上列申請條件者，均可提出申請，由本會審查委員審核後，於會員大會頒獎。
三、即日起至民國107年1月30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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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  致
社團法人桃園市牙醫師公會子女獎學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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